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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70號 政府 提案第 11005992 號   

 

案由：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審查

勞動部函送「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與印度台北協會促進

僱用印度勞工瞭解備忘錄」之中、英及印地文文本影本案。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134501713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 

主旨：院會交付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勞動部函送「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

中心與印度台北協會促進僱用印度勞工瞭解備忘錄」之中、英及印地文文本影本案，業經

審查完竣，不須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13 年 5 月 1 日台立議字第 1130701336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 1 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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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函送「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與印度台北協會促進僱用

印度勞工瞭解備忘錄」之中、英及印地文文本影本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議事處 113 年 5 月 1 日台立議字第 1130701336 號函，為請本會會同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審查勞動部函送「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與印度台北協會促進僱用印度勞工瞭解備忘錄」

之中、英及印地文文本影本案，經提本院第 11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13 年 6 月 26 日舉行第 11 屆第 1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1 次

聯席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由王召集委員育敏擔任主席，並邀請勞動部何部長佩珊等列席

，就該待審備忘錄提出說明如下： 

(一)前言 

受高齡及少子女化影響工作年齡人口持續下滑，基層勞動力嚴重不足，我國移工

主要來源僅有印尼、越南、菲律賓及泰國 4 國依存風險高，大院及雇主團體長年希望

積極開發新移工來源國，而印度不受地緣政治干擾，積極與我國加強合作關係，促進

印度勞工來臺工作，爰於 113 年 2 月 16 日簽署「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與印度台北

協會促進僱用印度勞工瞭解備忘錄」（簡稱臺印度 MOU），並於 113 年 4 月 2 日經行政院

同意備查，且於 113 年 4 月 3 日函送大院查照。 

(二)臺印度 MOU 重點內容 

臺印度 MOU 全文共 13 條，雙方以互惠平等為基本原則，進行勞務合作，重要條文

內容如下： 

1.第 2 條（引進職業種類及名額）：雙方同意促進招募印度勞工來臺工作，招募之職類

及名額由我方決定。可依照我國需求協議指定開放行業工作範圍及數額。 

2.第 5 條（保護勞工並簡化聘僱程序）：雙方應依各自法律及 MOU，採取必要措施，

保護勞工並簡化聘僱程序。 

3.第 7 條（健康檢查及醫療費用負擔）：在雙方代表領域內分別指定醫院對勞工進行

健康檢查，且指定醫院須獲得認證機構有效認證。另勞工在我國發生醫療費用，應由

健康保險及意外保險負擔；勞工無力負擔費用時，應由印度方協助解決。 

4.第 8 條（引進方式及直接聘僱）：除現有招募制度外，雙方同意推動「直接聘僱計畫」

，縮短流程、簡化文件，擴大適用直聘之工作內容。 

5.第 9 條（印度勞工人身安全及防制人口販運）：印度勞工得納入我國法律建構之社會

安全架構；另雙方同意防制印度勞工淪為剝削及人口販運被害人，目的係雙方合作

交換情報、促進宣導及提供被害人安全返國之旅行文件，防制及保護勞工免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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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運。 

6.第 10 條（無證印度勞工收容及遣送事宜）：無證（失聯）印度勞工在臺收容及遣送

事宜，由我方負責，無證勞工應依我國法律支付收容遣返費用；另無證勞工收容遣返

及醫療費用，印度方應提供協助促進清償。 

7.第 11 條（聯合工作小組）：雙方主管機關應組成「聯合協調及資訊交換工作小組」，

每年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目的係針對職缺、業別、雙方法律等涉本備忘錄條文事項

進行意見交換，以利推動勞工合作事務。 

(三)建立社會對話凝聚共識 

為推動臺印度雙邊勞工事務合作，妥善規劃引進印度勞工事宜，建立社會對話及

蒐集各界意見，促進溝通凝聚共識，本部已於 113 年 3 月 1 日及 113 年 5 月 2 日召開

兩次「臺印度勞務合作事務專家諮詢會議」，邀集熟悉臺灣印度勞工事務專家學者、

雇主團體（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

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社團法人

台灣失能者家庭暨看護雇主國際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顧發展協會全國聯合會）、

移工團體（臺灣國際勞工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仲介

團體（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中華民國人力仲介協會、中華民國就業

服務專業人員協會）、經濟部、內政部、衛福部、農業部等部會及地方政府等代表提供

諮詢意見，就印度勞工素質、語言、宗教、文化及治安等議題提供意見，經諮詢及初步

討論共識包含：印度勞工素質好，識字率及教育程度普遍提升，我方可參考他國引進

模式，提出雇主需求及條件，由印度依各邦產業發展及人力素質與特色協助招募及培訓

；就開放行業，可採部分行業先行小規模試辦；就引進方式，多數意見認為，除應優先

推動直接聘僱外，雇主若選擇透過仲介引進，應有變革作法，透過一定評選機制，由

優質仲介公司參與試辦，移工團體另主張應全面採行直接聘僱（G to G）引進。 

(四)臺印度 MOU 未來推動重點 

1.初期採小規模試辦方式引進：依臺印度 MOU 第 2 條規定，招募職類及名額由我方決定

。依勞資學政代表所提供意見，規劃小規模引進試辦，並以有聘僱移工經驗且具備

良好管理能力之業者優先。至於試辦名額，將視雇主人力需求及管理能力，及印度

招募和培訓量能配合情形，綜整社會意見妥為規劃，在雙邊工作小組討論試辦開放

行業及名額，由印度方配合執行。 

2.優先推動直聘並評選優質仲介受託引進：依臺印度 MOU 第 8 條規定，除現有招募制度

外，雙方同意推動「直接聘僱計畫」，縮短流程、簡化文件，擴大適用直聘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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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本部將依大院期待及民間呼籲意見，建立直接聘僱印度勞工資訊系統，便利

雇主提出人力需求，並由印度招募及訓練勞工，提供勞工名單由雇主選任，及擴大

運用政府服務及資源，協助採行直接聘僱之雇主引進印度勞工；另將建立優質仲介

評選指標及程序，並由相關部會、學者專家及團體代表共同評選，擇定未有違規紀錄

且能完善保障勞雇雙方權益之優質仲介參與試辦，由雇主自其中擇定優質仲介委託

辦理引進。 

3.確保印度移工不影響國內安定：為優先確保我國社會安定，印度移工入國前，除資格

條件限制要求須檢附行為良好無犯罪紀錄證明外，亦將要求須具備一定學經歷，例如

曾有海外或為臺商工作經驗為優先條件。入國後，本部將加強印度勞工法令宣導講習

，訪視工作與生活情形，輔導雇主良好管理，持續跨部會合作確保社會安定。 

4.語言宗教文化友善適應：為協助印度勞工快速適應我國文化及社會，規劃優先引進

通曉英語能力印度勞工，並盤點現有移工管理體系英語通譯人才、1955 專線服務、

地方政府訪查諮詢人員，提供入國前及入國後法令權益講習、提供工作期間訪視及

安置保護；另連結內政部移民署、大專院校及教育機構建立通譯人才資源，友善工作

生活環境。 

(五)結語 

本部將再邀集社會團體各界代表召開諮詢會議，就引進印度移工各項議題徵詢社會

意見持續溝通；在大院通過 MOU 後，將依專家諮詢意見及社會共識，與印度召開工作

小組討論各項細節，並跨部會完成法令調適、建立作業聯繫窗口等籌備工作後，依就業

服務法公告新增印度為移工來源國，並依我方需求小規模試辦引進。 

三、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進行縝密討論，審查結果如下： 

(一)本案審查完竣，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准予備查，擬具審查報告

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王召集委員育敏補充說明，不須交黨團協商。 

(二)通過附帶決議 2 項： 

1.目前國內雇主多數委託仲介公司協助辦理移工引進，除加重移工經濟負擔，還有超收

仲介費用及移工失聯等問題，另勞動部雖有提供直接聘僱服務，然外界反映宣導不足

且申辦直聘文件流程複雜，致未見明顯成效。基於臺印度已於 113 年 2 月 16 日簽署

MOU，明定除現有招募制度外，雙方同意推動「直接聘僱計畫」，藉此契機，為有效

減輕雇主及印度移工經濟負擔，簡化直聘流程及文件，勞動部應規劃雇主直聘引進

印度移工的直聘服務精進計畫，除設置專責單位，透過臺印度雙邊合作加強推動直聘

服務外，並建置直聘印度勞工的選工資訊系統，協助雇主透過資訊系統快速完成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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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的招募、選工、申請許可及引進來臺工作等程序，同時簡化直聘印度移工的申辦

流程及文件，使雇主能透過一站式的服務完成直聘印度移工的所有手續。請勞動部於

3 個月內將規劃直聘方式引進印度移工試辦計畫之書面報告，函送立法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 

提案人：黃秀芳  林月琴  王正旭  陳 瑩  劉建國  

羅美玲   

2.為因應台印雙方簽署「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與印度台北協會促進僱用印度勞工瞭解

備忘錄」後，將引進印度移工入台，爰要求 1.勞動部應指定或設立專責機構，推動政府

對政府直接聘僱，並擬定績效指標，以達保障移工勞動條件，以及推動移工直聘政策之

成效。2.勞動部應明文訂定直聘引進比例，同時提供直聘雇主誘因（例如：減免就業

安定費或提供優先選工等）。 

提案人：王育敏  盧縣一  蘇清泉  廖偉翔  涂權吉  

陳菁徽  邱鎮軍  徐巧芯  陳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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